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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实资〔2025〕1号

衢州学院关于印发
《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，部门：

现将《衢州学院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衢州学院

2025 年 4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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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低值耐用品、易耗品的科学管理，合理使用，

防止资产流失和浪费，保障和促进学校事业发展，根据《高等学校

材料、低值品、易耗品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 财政部〔84〕教供字20

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，系指教学科研、

行政办公、基本建设等各方面使用的，单位价值未达到学校固定资

产标准，不属于固定资产管理范围的物品。

具体分类如下：

（一）低值耐用品：指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范围

的、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下（不含1000元），耐用期在一年以上的

用具设备，如：低值仪器仪表、工具量具、教科仪器、软件等；或

单价虽在1000元以上，但不能独立使用的元件、器件、配件（随机

附件除外）等。

（二）易耗品：指在使用过程中易于消耗的物品，如玻璃器皿、

元件、零配件、办公用品（办公文具、复印纸、硒鼓等）、劳动保

护用品、实验用小动物、三类物资、金属材料、化学药品、燃料等。

第三条 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“统一领导，

分级管理，专人负责，节约使用”的原则。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是

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的直接责任单位，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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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主要管理部门。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要落实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的验收、入库、

出库、保管、使用、调拨等工作。定期核对检查，做到账账相符、

账物相符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合理性、规范性负责。

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要建立和完善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系

统，指导、督促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做好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的管

理工作。

笫二章 计划及采购管理

第四条 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应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科学合理

制定本单位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的年度需求计划，在年度预算时充

分考虑。提倡按需采购、重复利用，全面节约资源。

第五条 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的采购，严格按照《衢州学院采

购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衢院计〔2022〕1号）要求，采用集中采购

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方式。

第六条 物品采购后应及时验收。采购人要认真清点物品的数

量，核对检查物品的规格、质量，做到数量、规格、品种、价格准

确无误，质量完好。验收中发现问题，应根据有关规定告知供货、

运输单位，及时办理退、换或赔、补手续。

第三章 物品的管理

第七条 物品入库。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要指定专人出入库审

核。化学品单独通过“衢州学院化学品管理系统”入库，其他物品

通过“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系统”办理入库手续，录入物品名

https://sbc.qzc.edu.cn/2024/1202/c530a75141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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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、数量、单价、规格等必要信息，上传采购发票、清单等凭证作

为附件，提交管理员审核通过后，打印《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入库

单》作为入库凭证，为发票报销提供依据。

第八条 物品出库。领用人通过“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管理系

统”提出领用申请，经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审核人员审核同意后完

成出库。

第九条 低值耐用品发生损耗，若属于正常的损耗（如使用年

限已久），不能继续使用的，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应执行“以旧换

新”制度。

第十条 对实验用危险化学品等，严格参照国家相关规定和学

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须加强低值耐用品和易耗品采

购、出入库等的定期检查和平台数据维护，做到验收严格认真，进

出手续清楚，确保账物相符。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每年进行物品清

查的次数不少于1次，做到不积压、不散失，力求物尽其用。

第十二条 学院（部）、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制定具体实施细

则。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对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低值耐用品和易耗

品管理情况不定期进行检查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笫十三条 本办法将根据国家、上级部门和地方有关规定变化

及学校发展实际进行修订，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，按国家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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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，原《衢州学院低值耐用品、材料、易耗品管理办法》（衢

院设〔2012〕3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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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5年 4月 3日印发


		2025-04-07T14:25:35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